工程類-材料管理與檢驗篇案例3

	項次
	標題
	說            明

	1
	類型
	斷料、缺料、呆料、廢料等制度性缺失案。

	2
	案情概述
	A機關曾於103年及105年因工程剩餘料未依相關程序點交，淪為無帳料，衍生料帳不清之管理疏失，而遭司法單位調查及搜索；另A機關於107年發生列車出軌事故，當時媒體報導略以：「為落實材料庫存量管制及請購供料機制，導致用不到材料堆滿庫房衍生不合格廢料」；後亦遭民意代表質詢表示：「對於維修所需使用之材料，長期處於斷料、缺料狀態，而用不到的材料亂買，堆滿庫房，放到過期變成呆料、廢料」等情。

	3
	風險評估
	(1) 有關採購流程層面:
安全存量仍未完全落實:
將相關材料回歸自動控補機制可減輕同仁工作負荷，但缺料時間過長，則反映安全存量估算不夠精確、採購前置時間預留不足，抑或控管機制仍待強化。
   採購軌跡有待完整保留:
部分詢價紀錄（如估價單、電話詢價紀錄等）、退換貨紀錄、點收紀錄等，未完整保留相關紀錄或紀錄內容不夠完整，除無法作為後續勾稽比對之用，亦導致參考資料流失。
    履約管理缺乏相同標準:
各所屬單位自行履約，缺乏相同標準或計算基準，故發生表單格式不一、缺乏統一訪查稽核項目、履約標的品質不符規定、後續處理方式不一、未依約扣罰解約等情，恐造成履約品質不一、進度落後等相關問題，影響機關權益。
(2)有關料帳管理層面:
   料帳管理存有時間落差:
A機關為現場搶修，或為預作備品，常有先行領出置放於現場之情形，其中登帳與領用時間或存有落差，未即時於系統沖銷等情，造成時間落差過大，帳料無法勾稽，形成機關之風險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表單眾多登載程序冗雜:
A機關材料過去仰賴人工管理，材料進出時，須填寫相關表單、料卡或帳冊，亦須登錄管理系統，加重現場作業負擔，期未來能朝進行程序簡化作業，避免重複謄寫抄錄之工作，以減輕工作負擔及錯誤發生。
  系統資訊未經轉化分析:
現有材料管理資訊系統已具有各類報表統計功能，然相關數據未進一步分析，無法完全發揮提升準確度、降低非預期風險、增加利用率、降低庫存值、成本管控、及有效供應之效益。
(3)有關倉儲管理層面:
  管理規章存有認知落差:
部分倉庫編碼、材料編碼、倉庫日誌或其他表單填寫不完整甚或不符規定；且部分倉庫、料場標示不清，新舊材料混合堆放，或廠商材料存放機關倉庫等情，缺乏統一制定之SOP。
  材料保存不當或逾效期:
材料應遵守先進先出原則，避免逾越使用期限，造成機關損失。
  倉儲安全仍需持續加強:
為維材料保存妥適及安全，材料管理須知及相關規定訂有消防設備、電路、監視器等相關設備之設置、檢查規定，應符合規定勿流於形式，另部分倉庫占地廣大，材料露天存放，而監視設備或保全人力不足，恐使外人得以趁隙進出，潛存失竊風險。
  緩動料舊廢料占據空間:
相關工程產生之拆收料，除拆讓予立約商者，經鑑定後如完整可利用者，由各用料單位回收，無法再利用者，則以廢料收回，然現場舊料、零料保留過多，數量、種類眾多，卻無使用計畫。

	4
	防治措施
	(1)法規面：
  重新修正自購材料作業要點。
  適時滾動檢討內部作業規章。
  履約過程爭議納入契約修正。
(2)制度面：
  落實系統登錄發揮系統價值。
  建立例行工作標準作業流程。
  整合反饋意見進行流程改造。
(3)執行面：
  課予主管單位監督複核責任。
  積極推動處理舊廢料標售及再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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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參考法令
	(1)刑法第131條公務員圖利罪。
(2)刑法第336條業務侵占罪。
(3)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罰則。
(4)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罰則。




